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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拟规范高校学术委员会

独立履职仍然缺乏执行保障

记者 张维

2013-11-20 09:55:00   来源：2013-11-20 07:32:40 法制日报—法制网 

   

  11月17日,是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意见稿)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。受访多

位专家均对意见稿能否保证学术委员会独立履职持怀疑态度。 

  受访专家认为,《意见稿》没有赋予学术委员会独立的地位,学术委员会仍然没有摆脱行政机构的“工具”角色。 

  使命:抗衡高校行政权  

  作为现代大学机构之一的学术委员会源自西方,是大学结构复杂化的产物。中世纪的大学结构简单,学者包揽大学的一切事

务。伴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、大学规模的扩大、大学职能增多、大学结构渐趋复杂,出现了专门管理大学事务的行政人员。这

些行政人员逐渐“反客为主”,有成为大学主宰的倾向。久之,大学里便产生了与行政权力相抗衡的学术委员会,它的目的与功能

是维护学术自主与学术自由,对抗与弱化高校的行政权。 

 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,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,审议关学术事项。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指出,依据我国相关法规,

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既是个有职有权的学术领导机构,又是咨询机构。作为学术领导机构,它对专门学术问题——教学、科学研究

计划方案、评定教学、科学研究成果等,当有决定权；而对与学术相关的校务事项——学科、专业的设置等,当有建议、审查权。

其主旨是以维护学术独立与自由为目标,促进学术的发展。 

  现状:没有独立地位  

  意见稿明确,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,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定、审议和决策权。 

  “最高学术机构”的定位能否实现,关键看学术委员会能否独立行使职权。周永坤明确表示“不乐观”。周永坤分析,一个机

构能否独立履行职责,最重要的是它在组织上是否独立,要求一个依附性的组织独立行使职权是不现实的。而意见稿仅要求学校

“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,为学术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”,这样的规定并无硬约束力。周永坤指

出,意见稿没有赋予学术委员会独立的地位,它仍然是行政机构的“工具”而已。 

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也认为,意见稿的制度目标能否实现,不仅取决于意见稿如何规定,也取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现

代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。 

  成员:行政领导过多  

  意见稿规定,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,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/3；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负责人



责任编辑：钟义见

文档附件： 

隐藏评论 

的专任教授,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/3。这些限制性规定能否推动学术委员会淡化行政色彩? 

  周永坤分析,这一规定是想借此改善现行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构成,改变现行学术委员会“行政领导型教授”所占比重过高的问

题,在人员构成上改变学术委员会“行政化”的积弊。但是“专任教授”充其量只占1/3,加上学术委员会的主任、副主任由校

长、副校长兼任,处于少数的“专任教授”不可能有所作为。周永坤建议学术委员会中“专任教授”的数量不得低于2/3。 

  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、徐泉教授认为,学术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与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参与性关系重大。学校行政领导占

比多少合适,不能一概而论。对于综合性大学,可以减少行政领导的参与,甚至可以完全设计为全部由非行政领导的教授组成。应

该对行政领导限定比例,更多地保障一线教师的参与。 

  王敬波认为,不能一概而论说在学校担任党政领导就不能担任进入学术委员会,也不是说专任教授的学术水平就一定高于兼任

党政职务的教授。事实上,一所学校中哪些人更有资格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,本校教师、学生最有发言权,尤其是学术同行的评价

应成为遴选委员的关键因素。 

  职权:与行政权边界不清  

  意见稿将学术事务通过列举的方式纳入学术委员会的职权内,被认为是最大亮点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学术委员会的职权是

“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定、审议和决策权”。 

  周永坤认为,意见稿规定的学术委员会的职权已经不少,问题可能是过于宽泛。一项宽泛的权力对于强者来说是“游刃有

余”,而对于学术委员会这样的高校弱者来说,可能就是空有其名。他建议学术委员会,应当划分为职称评审委员会、学位评定委

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。特别是划分学术委员会与校行政的权力边界,避免学术委员会成为行政权力的道具。 

  徐泉认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内设结构至少应当涵盖四个层面:教学委员会、学科建设委员会、学术评价和会和学风建设委员

会。在高校实际工作中,最常见的矛盾在于职责重叠,事权不清。例如,研究生学位管理,因为有国务院颁布的学位管理条例,各校

必须设立学位委员会。那么,研究生导师选聘及条件设置、名额分配等问题是在学术委员会决策还是学位委员会决定,两者在关系

上如何处理?意见稿应该规定清楚。 

  决策:缺乏执行保障  

  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认为,意见稿没有规定学术委员会决议的执行保障和违反决议的后果。这是明显的不足。 

  此外,目前规定的决策方式的重心是票决多数民主制,辅之以会议公开、公示和异议制度。于安分析,这是一种管理民主但是

无法确立学术责任的决策制度。 

  他指出,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并不是科学决策的唯一原则。尽管这种方式可能适合于某些综合性和协调性学术决策事项,

但是不完全适应于专门学术事项的学术判断。 

  于安建议,应当要求学术委员会在议事和决策以前,设立专家组提供相关事实和倾向性决策建议；决策决议应当载有学术根据

和理由的说明,相关专家应当对此承担学术责任,支持或者反对初步建议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应当承担成员资格的责任。无记名投票

的决策,应当设置会议讨论并保留会议记录。 


